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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港局 115 年度施政計畫 

   本局負責航運業、船舶、船員、海事及商港之監督管理與政策擬議，以

強化「航安」、「港安」為基礎，以「提升運輸安全與便利性」、「建構便

捷具韌性交通系統」、「加速綠色運輸轉型」為施政主軸，全面優化海運客

貨服務，期達成「人本航港．海運好行」與「優質環境．航運永續」的施政

願景。 

本局依據行政院 115 年度施政方針及交通部 115 年度施政計畫，配合中

程施政計畫及核定預算額度，並針對當前社經情勢變化及本局未來發展需

要，編定 115 年度施政計畫。 

壹、 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一、 提升運輸安全與便利性 

(一) 強化船舶安全管理機構，精進國內船舶安全管理制度運作有效性：

運用 AI 科技建立船舶航行異常偵測模型，及輔助文件比對與審查

工作，預計115年完成智慧航安資訊平台系統功能擴充，導入 AI 輔

助監控預警功能，並完成船舶特高頻資料交換系統(VDES)AI 監測技

術測試模組；此外，將同步擴充船舶智慧檢丈系統之港口國管制子

系統，可自動連結電子表單，取代傳統紙本，港口國管制檢查員攜

帶平板登輪即可使用該系統進行檢查作業，並自動介接進出港管

理系統，即時掌握具適航性疑慮之船舶，確保船舶航行安全。 

(二) 落實國際海事公約之內國法化作業，借鏡國際先進管理經驗，持續

滾動檢討並優化我國海事管理體系。 

(三) 加強港口安全、災害防救及污染防治業務：成立港區危險物品安

全督導小組，定期辦理各港危險品作業訪視輔導，並依據新發布之

商港區域無人機飛航活動申請及管理辦法，強化港區無人機管理，

賡續依據國際公約辦理港口設施保全作業，並強化商港管制區人/

車進出管制，針對各港口設施門禁管理、貨物裝卸、船舶物料補給

等執行情形加強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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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提升我國緊急拖救船舶能量：為強化我國海域遇險船舶拖帶能量，

兼顧我國綠色能源發展，確保離岸風場海事安全，已報奉行政院核

准辦理強化離岸風場拖救船舶能量計畫，預計115年完成1萬匹馬

力抗浪大型拖帶船舶建置，有效提升海上救援能量。 

(五) 辦理商港法及其子法之修訂及檢討港埠管理法規有關危險品相關

規定：為防止船舶長期滯留影響港埠作業及安全，透過修正商港法

第15條及第65條之4(已於115年1月5日公布，尚待施行)，即可要求

滯港船舶限期離港，未依限離港者並得逕予没入。 

(六) 辦理我國智慧航安服務升級計畫：於114年完成新離岸風場航行空

間 VTS 系統建置，監控範圍由673平方公里擴充至4,000平方公

里，115年除持續不間斷提供24小時風場海域船舶航行安全服務

外，並將賡續推動新建3座雷達站，辦理與風電開發商 AIS 雷達介

接作業，並完成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統(GMDSS)更新建置，強

化我國救難通訊服務能量。 

二、 建構便捷具韌性交通系統 

(一) 優化離島海運客運場站設施品質與量能：提升海運客運服務品質

及搭乘安全性，協助高雄市、屏東縣、臺東縣及澎湖縣等地方政府

完善交通船港埠及海運相關服務設施，補助屏東縣辦理鹽埔漁港

貨運碼頭等建設(預計115年將完成澎湖將軍、員貝浮動碼頭，屏東

鹽埔漁港貨運碼頭，以及臺東富岡交通船旅客中心新建啟用)，並

持續協助地方政府發展遊艇泊區建設。 

(二) 購建全國海運備援船舶量能，提升海運交通韌性：臺灣東部及離島

交通常因颱風、豪雨或霧季中斷，衝擊民生與觀光，為提升交通韌

性，在現行蘇花海運備援措施基礎下，研擬「全國藍色公路暨海運

備援船舶購建計畫」，建構具調適力之備援機制，提供蘇花陸運中

斷及霧鎖離島時之緊急海運備援服務，並持續優化疏運作業流程

及港埠設施、提升備援船舶量能並定期辦理實地演練作業，以即時

疏運民眾、車輛及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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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協助東部高齡客船汰換，優化蘇花備援效能：賡續推動綠島及蘭嶼

老舊高齡客船汰舊換新計畫，114年已完成2艘客船汰換，預計115

年將再完成1艘投入營運，以提升航行安全並提供更舒適的搭乘體

驗；另為因應蘇花鐵公路中斷之海運備援需求，已協調業者建立備

援輪班機制，於確定啟動海運備援後，可於次日至少提供1航次客

船之備援服務，並已開發蘇花海運備援預約登記系統，精進優化系

統各項功能，以持續提升蘇花海運備援效能。 

(四) 辦理國內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及推動國際商港公共基礎建設

興建及維護：為因應全球海運市場船舶大型化、航線軸心化及我國

離岸風電發展，持續推動各國際商港基礎建設，115年預計完成臺

北港物流倉儲區圍堤造地15公頃，臺中港新建填方區50公頃土地；

國內商港亦配合海洋觀光旅運需求，持續提升基礎設施及服務品

質，辦理金門水頭客運中心、馬祖青帆南防波堤延長及猛澳浮動碼

頭工程，另預計115年展開馬公港8號碼頭後線候船室新建工程，

並陸續完成馬公郵輪旅運中心及龍門尖山碼頭客運中心。 

(五) 補貼離島航運服務，維護居民基本民行：為維持離島海運穩定固定

航班服務，持續依據「大眾運輸事業補貼辦法」及「離島海運客運

固定航線營運補貼作業規定」，持續辦理離島海運客運航線營運虧

損補貼、基本航次補貼及居民票價補貼，以維護離島居民基本民行

權益。 

三、 加速綠色運輸轉型 

(一) 為落實推動航運產業升級方案綠色轉型相關措施，115年度將透過

蒐集國際標竿案例、辨識我國海運中小企業碳排放源與減碳瓶頸，

辦理海運產業鏈之企業減碳管理作業指引委外研究，以協助產業

規劃減碳策略。 

(二) 定期蒐集掌握海運替代燃料之供需狀況與技術發展資訊，並籌組

跨部會「海運替代燃料工作平臺」，邀集國籍航商、中油、經濟部

能源署及港務公司等單位，推動國內海運淨零排放藍圖及路徑；另

為因應國際海運減碳趨勢，將依據國籍船舶碳排現況及替代燃料

需求妥善規劃推動作法，預計於115年第1季提出我國海運淨零排



 4/8 

放藍圖、分階段溫室氣體減量目標、路徑及減排可行具體措施，據

以積極推動海運永續減排工作，期以達成2050淨零減排目標。 

(三) 研擬「我國內水載客船舶電動化推動發展計畫」，為協助載客船舶

低碳化，本局已研提「我國內水載客船舶電動化推動發展計畫」，

總經費14.25億元，其中中央公務預算補助8.01億元，涵蓋6處水域

(雙北藍色公路、石門水庫、日月潭、台南運河、烏山頭水庫、高

雄港及愛河)，規劃透過補助電動船新造、升級，提高我國內水水

域船舶營運業者轉型電動化之意願，以減少船舶油污、噪音污染及

碳排，預計每年可減少5,279公噸之二氧化碳排放量。 

(四) 配合國際能源轉型，持續開設國際船舶使用氣體或其他低閃點燃

料安全章程(IGF Code)基本訓練課程，確保船員具備操作雙燃料船

舶所需技能，預計至115年底累計替代能源船舶培訓人數可達1,800

人。 

四、 推廣藍色公路旅遊，促進海洋觀光發展 

(一) 持續推動藍色公路海洋觀光：藍色公路不僅是離島交通與緊急應變

的重要運具，同時也是促進海洋觀光發展的新動能，本局於114年完

成試辦基隆-花蓮、基隆-澎湖、布袋-澎湖-金門等3條海洋觀光推廣

航線，已具初步成效，近期並將開闢基隆–石垣定期客貨運航線，

115年度將賡續推動，攜手航商與地方政府推出更具多元特色的海

上旅遊產品，讓藍色公路成為促進國旅升級發展的新選擇。 

(二) 加速擴增國內遊艇泊區據點：賡續補助地方政府完善遊艇泊區相關

設施，帶動整體遊艇產業發展，達到親海近海之目標，預計115年完

成澎湖馬公第二漁港遊艇泊區、屏東海口漁港遊艇泊區、高雄港第

三船渠繫泊設施，增設83席遊艇泊位；另航港局已研提遊艇泊區整

體發展續期計畫(116-119年)，以持續協助地方政府推動相關水域遊

艇泊區建設，提升遊艇碼頭設施及服務品質。 

五、 應用智慧交通科技，加強船員、引水人訓練及設備更新升級：透過產

學合作增加實習機會，協助海事院校學生順利銜接海事專業職涯，並

購置船員 AR、VR 模擬訓練及專業訓練設備，以提升船員專業及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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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能力；另將建置引水人模擬機模型，並區分為「環境模型(港模)」

及「情境模型(船模)」，運用具國際認證之全功能模擬機，強化引水人

領航與應變能力，預防港區事故發生。 

 

貳、 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 公務預算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一、 航港業務管

理及發展 

(一) 辦理國際海運合

作業務之執行 

積極參與及推動 APEC 運輸

工作小組相關活動、加強與

APEC 各會員體間互動交流

等，進而強化我國在APEC 運

輸議題之參與發聲，爭取有

利我國發展契機。 

(二)  持續推動燈塔觀

光及導覽服務 

為推動燈塔活化再利用，持

續辦理燈塔志工服務與智慧

導覽計畫，以深化大眾對燈

塔文化的理解與應用，促進

其永續發展。 

(三) 辦理海難災害演

習 

辦理 1 場大型演練及 4 場區

域性海難演練。 

(四) 執行離島及小三

通海運客運固定

航線營運虧損補

貼 

為維持離島及小三通客運固

定航線正常運作，對營運虧

損之業者提供補貼，以確保

海運航線不中斷，提供民眾

穩定之海運客運交通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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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五) 執行離島綜建方

案相關補貼 

為確保離島居民基本民行權

益及維護航行安全，依離島

綜合建設實施方案計畫，辦

理基本航次、居民海運票價

及船舶維修補貼，以維持離

島交通正常營運，提升海運

服務品質。 

(六) 執行海運備援作

業 

因應極端氣候之影響，臺灣

本島及本島與離島間之航空

或鐵公路運送因天災造成中

斷，無法立即恢復，執行海運

備援作業，疏運人車，維持當

地交通服務不中斷。 

(七) 我國海事人員智

慧數位升級計畫 

為培育我國海事人才及增進

海事人員專業能力，提升行

政管理效率，推動「我國海事

人員智慧數位升級計畫」，藉

由升級更新船員專業訓練設

備、建置引水人模擬機訓練

模型、船員證書管理電子化

與智慧化審件系統，及海事

人員課程數位化等項目，提

升我國海運產業發展及增進

海事人才競爭力。 

(八) 馬祖國內商港港

埠經營管理虧損

補貼 

賡續以補助方式協助連江縣

政府經營管理國內商港，以

達自給自足績效。 

(九) 馬祖港埠拖船租

賃及委外操作 

提供福澳港區及中柱港區海

上客、貨船輔助功能，有效提

升離島對外運輸之安全與效

率，並支援港域周邊海上緊

急救援能量。 



 7/8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二、 偏遠地區交

通建設 

(一) 國內商港未來發

展及建設計畫-金

門港埠建設計畫 

賡續辦理水頭港客運中心

興建、料羅港北碼頭區圍堤

造地等工程。 

(二) 國內商港未來發

展及建設計畫-馬

祖港埠建設計畫 

賡續辦理青帆碼頭區南防

波堤延長、猛澳碼頭區客運

浮動碼頭新建等工程。 

(三) 新臺澎輪營運及

國造案 

提供高雄 -馬公航線每年

300 航班服務。 

(四) 鹽埔漁港貨運碼

頭工程建設計畫 

賡續辦理鹽埔貨運碼頭港

灣工程及陸域貨運設施興

建工程。 

 基金預算 

業務計畫名稱 實施內容 

一、 港灣建設計畫 辦理國際商港及國內商港等防波

堤、航道、迴船池、助航設施、公共

道路、自由貿易港區之資訊、門哨、

管制設施等非專案計畫之公共基礎

設施興建、改良及維護等。 

二、 國際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

(111-115年) 

(一) 計畫目的 

因應貨櫃船大型化，整合臺灣港群

資源，辦理各項港埠建設，並結合在

地觀光資源，以建構優質營運環境，

帶動郵輪觀光及相關產業發展，進

而鞏固亞太區域樞紐地位。 

(二) 計畫內容 

辦理臺北港物流倉儲區公共設施工

程及第三、四期圍堤工程計畫、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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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名稱 實施內容 

港外港區擴建計畫(第一期)及高雄

港洲際A6碼頭及後線土地填築工程

-土地填築部分等。 

三、 國內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劃

(111-115年)-澎湖/布袋港埠建

設計畫 

(一) 計畫目的 

優化客貨運設施，提升旅運品質，

發展跳島郵輪及港區觀光，開創港

區新興產業。 

(二) 計畫內容 

辦理澎湖港郵輪旅運中心及服務區

興建設計及工程、布袋港外港填區

圍堤工程等。 

四、 我國智慧航安服務升級計畫

(113-116年) 

(一) 計畫目的 

配合離岸風電第三階段區塊開發政 

策，透過「完備擴大風場航道監控範

圍」、「接軌國際航安公約規範」、

「強化整體航安管理系統」、「完備

航安管理備援系統」及「導入新興科

技智慧化應用」等5個目標，促進航

安管理工作與時俱進，強化我國海

域航行安全。 

(二) 計畫內容 

辦理公私協作強化風場航道航安管

理、精進全國海事預警及應變服務、

建航安管理備援系統、應用科技促

進助航設施升級轉型、智慧航安新

興科技應用與發展管理等。 

 


